附件10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拳击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47项）

（一）甲组（13项）

男子：48—51公斤、54—57公斤、60—63.5公斤、67—71公斤、75—80公斤、86—92公斤、+92公斤

女子：48—50公斤、52—54公斤、54—57公斤、57—60公斤、63—66公斤、70—75公斤

（二）乙组（18项）

男子：46—48公斤、48—52公斤、52—56公斤、56—60公斤、60—65公斤、65—70公斤、70—75公斤、75—80公斤、80—86公斤、+86公斤

女子：45—48公斤、48—51公斤、51—54公斤、54—57公斤、57—60公斤、63—66公斤、66—70公斤、+70公斤

（三）丙组（16项）

男子：33—36公斤、37—40公斤、41—44公斤、46—49公斤、51—54公斤、57—60公斤、63—67公斤、+67公斤

女子：33—36公斤、37—40公斤、41—44公斤、46—49公斤、51—54公斤、57—60公斤、63—67公斤、+67公斤

二、运动员资格

（一）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乙组：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丙组：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参赛条件

所有参赛运动员需依照中国拳击协会体检要求准备体检相关材料。经二级甲等及以上正规综合医院检查身体合格，并填写《拳击运动员赛前体检医务证明》和（常规检查、心电图、乙肝、丙肝、艾滋病、眼部B超必检）和《拳击运动员体检表》运动员需自行在中国拳击协会官网下载专区中下载青少年比赛相关附件。

（三）参赛人员

1.参赛单位报领队1人，其他人员不超过运动员数量的1/5。

2.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3.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其他

资格赛前，所有年满16周岁且继续全国注册（代表内蒙古）8年的运动员可参加资格赛；未按规定续签注册协议的运动员，取消其参赛资格。

四、竞赛办法

（一）预决赛

1.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拳击项目资格赛各级别前16名运动员可参加决赛，资格赛参赛人数不足16人的级别，运动员全部获得决赛资格。

2.资格赛各参赛单位每级别可报运动员3名，如同单位同级别3名运动员获得资格，只能从中选择2名运动员参加决赛，其余席位依次顺延递补。
3.获得决赛资格运动员因故不能参赛，该级别资格名额不再递补。

4.各参赛单位决赛参赛级别必须与资格赛参赛级别一致。

（二）竞赛办法

1.采用中国拳击协会审定的最新《拳击项目竞赛规则》。

2.甲组每场比赛设3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乙组每场比赛设3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丙组每场比赛设3回合，每回合1分30秒，回合间休息1分钟。

3.资格赛各级别冠军设为决赛1号种子，亚军设为2号种子，其他运动员进行电子系统混合抽签，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比赛不设全体称重（资格审查代替），只有每日称重。

4.承办单位负责提供中国拳击协会认证的比赛设备、电子计时计分设备。比赛使用大会统一准备的头盔、拳套、护手绷带，运动员须自备护齿（禁止使用红色或部分红色护齿），男子运动员必须戴护裆，女子运动员必须佩戴发网，否则不得参赛。
5.所有参赛教练员、运动员应在赛前认真学习拳击礼仪，教练员禁止穿拖鞋、皮鞋、背心、短裤担任助手，比赛时禁止使用酒店毛巾等洁具为运动员清理，运动员应正确使用吐痰桶等拳台设备，未报名教练员不得担任比赛助手。

（三）丙组体能测试项目及标准

1.测试项目

参与测试运动员在下列6个测试项目中选择3项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分数线18分，没有达到测试合格分数线无法参加比赛。
2.测试标准

	分值

项目
	50米/秒
	400米/秒
	立定跳远/厘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平板支撑／秒
	俯卧撑/次/60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7.5
	8
	1:05.00
	1:15.00
	240
	200
	19.6
	22.7
	180
	170
	40
	35

	9
	7.7
	8.2
	1:10.00
	1:20.00
	226
	188
	15.8
	19.3
	170
	160
	35
	30

	8
	7.9
	8.8
	1:15.00
	1:25.00
	210
	174
	11.6
	15.9
	160
	150
	30
	25

	7
	8.9
	9.8
	1:20.00
	1:30.00
	190
	159
	5.1
	9.4
	150
	140
	26
	22

	6
	9.9
	10.8
	1:25.00
	1:35.00
	170
	144
	1.2
	2.9
	140
	130
	22
	18

	5
	10.1
	11.0
	1:30.00
	1:40.00
	165
	139
	-0.1
	2.1
	130
	120
	18
	16

	4
	10.3
	11.2
	1:35.00
	1:45.00
	160
	134
	-1.4
	1.3
	120
	110
	16
	12

	3
	10.5
	11.4
	1:40.00
	1:50.00
	155
	129
	-2.6
	0.5
	110
	100
	14
	10

	2
	10.7
	11.6
	1:45.00
	1:55.00
	150
	124
	-3.8
	-0.3
	100
	90
	12
	8

	1
	10.9
	11.8
	1:50.00
	2:00.00
	145
	119
	-5
	-1.1
	90
	80
	10
	5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录取名次和奖励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第七条（一）项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一、修改条款。

六、报名和报到

（一）决赛报名与报到统一按照竞赛补充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二）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到各参赛单位。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根据中国拳击协会《拳击项目申诉办法实施细则》执行。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